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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調處，既係對於耕地租約已滿期時准否收回自耕事件所為發生法

律效果之單方行為，自亦係行政處分。且此項調處之對外行文，依同條

例第三條授權所制定之臺灣省各縣（市）（局）鄉（鎮）（區）公所耕

地租佃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十三條，臺北市各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十三條之規定以鄉（鎮）或區公所之名義行之，足見此項調處

應由鄉鎮區公所以行政機關之地位為之，其為行政處分，更為明顯。復

查該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并無如同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移由司法機

關理之規定，故出租人或承租人對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如

有不服，自應依訴願法第一條，行政訴訟法第一條循行政訟爭程序以提

起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之程序請求救濟。

釋字第一二九號解釋（59.10.30.）

【解釋文】

未滿十四歲人參加叛亂組織，於滿十四歲時，尚未經自首，亦無其

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者，自應負刑事責任。本院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

並應有其適用。

【解釋理由書】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固有明文規定。

但參加叛亂組織之行為具有繼續性，未滿十四歲人參加叛亂組織，於

滿十四歲時，尚未經自首，亦無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者，其行為既

在繼續狀態中，自應負刑事責任。本院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並應有其適

用。至於有無免減原因，係事實問題，應由有權機關認定之。不屬解釋

範圍。

釋字第一三○號解釋（60.5.21.）

【解釋文】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所定「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之時限，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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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以及在途解

送等時間在內。惟其間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亦不適用訴訟法上關於扣

除在途期間之規定。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

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

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審問。」旨在保障人民身體之自由，時限

至為嚴格。惟事實上有因必要之途程需有在途時間，或因交通障礙及其

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發生不得已之遲滯者。如不問任何情形，必須將

此等時間一併計入二十四小時之範圍，既為事實所不能，當非制憲之本

旨。自應解為均不包括於該項時限之內。但其間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

應儘可能妥速到達，庶符憲法切實保障人身自由之用意。至於民事訴

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或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關於扣除在途期間之規

定，係為便利於法定期間內為訴訟行為之人，其住居所或事務所不在法

院所在地者而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定之。向以各法院管轄區域內最

遠地區域內最遠地區為全境概括計算之標準，按其距離法院之里程及

交通狀況而從寬酌定其日期。核與上開憲法規定之性質與主旨有別，自

無適用之餘地。

釋字第一三一號解釋（60.9.24.）

【解釋文】

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長或董事，

但法律或命令規定得兼任者，不在此限。本院院字第二三二○號解釋

應予補充釋明。

【解釋理由書】

查「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法人」，為民法第二十七條第

二項所明定。私立學校，係教育事業，負作育人才之責任，其任務，與

會館、慈善事業等財團法人有別；學校之主要事項，均須董事長及董事




